
中国地质大学研究生院文件 

 (武汉) 

 

中地大（汉）研字［2016］2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关于做好 2016 年上半年研究生 

学位论文答辩及学位申请工作的通知 
 

各研究生培养单位： 

为进一步做好 2016年上半年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及学位申请

工作，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  

一、工作原则 

各单位必须严格按照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及学位申请相关文

件的要求，本着坚持标准，严格要求，保证质量，公正合理的原

则，确保本学期毕业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及学位申请工作平稳有

序地进行。  

二、博士学位论文匿名评审、答辩及学位申请 

1．所有申请学位论文答辩和学位申请的博士生须登录我校研

究生管理信息系统（网址：http://202.114.200.86），在通知公

告栏下载“博士学位系统操作指南汇编”，进行网上申请并完成所



有程序，不再受理纸质材料。博士学位论文申请涉密盲审的，需

按照博士学位论文涉密盲审的通知要求（见附件 1）执行。博士学

位论文申请免盲审的，需填写《中国地质大学（武汉）免盲审申

请表》（研究生院主页-表格下载-学位-学生专用答辩材料中下载）。 

2.盲审资格审查内容：研究生院培养处出具的答辩专用成绩

单、公开发表的与博士学位论文内容密切相关的学术论文、导师

审核通过的博士学位论文。 

3．逾期未办理匿名评审手续，或资格审查不合格者，均不受

理盲审及答辩申请事宜。  

4．博士学位论文校外专家盲审意见全部返回后，严格按照《中

国地质大学（武汉）博士学位论文盲审管理办法》（中地大（汉）

研字[2015]83 号）文件（研究生院主页“管理文件”栏下载）规

定综合处理。 

5．出现以下几种情况，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需重点讨论，

并将讨论结果写入会议纪要报学位办备案。具体包括：①博士学

位论文的三份盲审专家打分平均分低于 75分；②提出学术争议并

按规定已完成相应程序；③答辩委员会总体评分低于 75分；④校

内专家评阅打分有一个低于 75分；⑤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召开

前学术论文仍不符合要求；⑥同等学力博士生申请答辩和学位；

⑦学位论文学术不端行为检测文字重合百分比大于 15%；⑧其他。 

6．受理博士论文盲审工作于 3 月 1 日启动，3月 10 日免盲审

申请截止；3月 23 日涉密盲审申请截止；3 月 31日非涉密盲审申

请截止。 

三、硕士学位论文匿名评审、答辩及学位申请 

所有申请学位论文答辩和学位申请的硕士生须登录我校研究



生信息管理系统，下载“硕士学位系统操作指南汇编”，进行网上

申请并完成相关程序。涉密硕士学位论文需提前填写《中国地质

大学（武汉）博士、硕士学位论文定密申请表》，并按照硕士涉密

学位论文的通知要求（见附件 2），报送各单位研究生秘书。 

答辩资格审核内容为：研究生院审核课程成绩及培养单位根

据本单位要求，审核发表的学术论文等。全日制硕士研究生答辩

成绩审核由培养处负责，成绩单上须加盖培养单位和培养处公章，

在职研究生答辩成绩审核由专业学位办负责，成绩单上须加盖培

养单位和专业学位办公章。 

各培养单位自行组织实施本单位硕士学位论文匿名评审工作，

严把学位论文质量关。 

四、学位论文学术不端行为检测 

继续采用“学位论文学术不端行为检测系统”对所有申请学

位研究生的学位论文进行检测，检测要求和处理办法按《关于开

展研究生学位论文学术不端行为检测工作的通知》（中地大（汉）

研字[2011]69 号）文件精神执行。 

论文检测工作由各学院具体实施。 

五、制定本单位的研究生答辩工作方案 

各学院（部、所）应成立由学位评定分委员会主任、主管研

究生工作的副院长和各学科（或系）负责人组成的研究生答辩领

导小组，协调指导本单位的学位论文评阅与答辩工作。并制定本

单位的研究生答辩工作方案，于 5 月 1 日前报校学位评定委员会

办公室审批。要求各培养单位以系或学科为单位进行集中答辩，

答辩成绩排在后 10%的研究生需进行二次答辩。 



六、启用新的博士、硕士学位论文封面，及修订后的排版、

印刷要求（见《中国地质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写作规范》（中地大

（汉）研字[2015]63 号））（研究生院主页“管理文件”栏下载）。 

七、时间要求及材料报送 

1．为了保证工作的顺利开展，请务必将本通知精神及与之相

关的各文件及时传达到拟申请学位的研究生、研究生导师、各学

院主管领导、学位评定分委员会成员等。  

2．各类型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截止时间为 5月 31日。 

3．各单位于 6 月 10 日前召开学位评定分委员会，讨论本单

位申请学位人员的情况，提出建议授予博士学位名单和授予硕士

学位名单。 

4．各单位研究生秘书于 6 月 15 日前将本单位学位评定分委

员会会议纪要、学位授予决定及相关材料报送学位办公室，具体

提交材料清单另行通知。 

八、注意事项 

1．全日制硕士研究生答辩委员会组成由各培养单位系（室、

中心）主任提出，培养单位分管研究生领导审批，并加盖培养单

位公章。  

2．非全日制硕士研究生答辩委员会组成由各培养单位系（室、

中心）主任提出，培养单位分管研究生领导签字，加盖培养单位

公章，统一到学位办办理审批手续。 

3.博士研究生答辩委员会组成由各培养单位提出，分管研究

生领导签字，并加盖培养单位公章，报学位办审批。 

4．各类研究生应认真撰写论文，严格按照《中国地质大学研



究生学位论文写作规范》（中地大（汉）研字[2015]63 号）)写作。 

5．博士和全日制硕士生务必在规定的时间、指定的地点照相，

学位证书和毕业证书上专用。非全日制研究生按照学位证书照片

要求提供 2张小 2寸蓝底照片交各培养单位,并要求上传与纸质照

片一致的电子照片到研究生信息管理系统用于学位信息上报。电

子照片要求如下：图片尺寸（像素）：宽 110～390，高 150～576； 

大小：5K～150K；格式：JPG；被摄人服装：白色或浅色系；

照片背景：单一蓝色；电子照片必须由数码相机拍摄，免冠，头

顶距离顶部约占照片高度的 3/10。 

6．各类型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务必在校内公开举行，同时在

“研究生管理信息系统”上予以公告。具体的答辩安排须在学院

网站予以公布。  

7．为保证学位授予信息准确完整上报国务院学位办，所有研

究生在答辩后务必完善“研究生院管理信息系统”中“学位信息

填写”的有关内容。  

8．所有博士、硕士学位论文（涉密论文除外）务必将电子文

本送缴学校图书馆，并将匿名学位论文上传到研究生信息管理系

统。  

9. 跨学院培养的研究生，学术不端系统检测及学位申请等事

宜一律在拟授予学位的学院进行。由于各种原因学位评定分委员

会未报送拟授予学位名单，一律不受理学位申请事宜。 

九、各研究生培养单位要大力加强学风建设，加强对研究生

在学风方面的宣传和教育，坚决杜绝学位论文及其它科研成果出

现抄袭、剽窃及造假等严重违反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的事件发生， 

 



一经发现，将按照《中国地质大学（武汉）学位论文作假行为处

理实施细则》（地大校办字[2013]27 号）文件规定进行处理。 

 

附件 1：关于 2016 年上半年博士学位论文涉密盲审的通知 

附件 2：关于 2016 年上半年硕士学位论文定密工作的通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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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国地质大学（武汉）研究生院            2016年1月5日印发 



附件 1： 

关于 2016 年上半年博士学位论文涉密盲审的通知 

 

各培养单位： 

为了做好 2016年上半年博士学位论文盲审工作，现将申请涉

密盲审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1．申请涉密盲审的博士生，请下载“博士硕士学位论文定密

申请材料”（研究生院主页—表格下载—学位—学生专用答辩材料

中下载），并严格按照定密工作办法和填写说明认真、准确、完整

填写申请表。 

2．需提交至学位办（研究生院 102 室）的材料： 

①《中国地质大学（武汉）博士、硕士论文定密申请表》（正

反打印）； 

②单独附上相应的确定密级的依据材料； 

③博士学位论文纸质本（一式三份）。纸质本需按盲审要求去

除本人及导师姓名（包括页眉页脚上）、本人学号、项目名称、个

人简介、致谢、本人及导师的姓名拼音等内容等相关信息。 

3．涉密盲审申请截止日期：3月 23 日，逾期不再受理。 

4．经校保密委员会确定涉密的，则学位办按涉密论文盲审；

确定为非涉密的，则学位办退回纸质本论文，按非涉密论文盲审。 

5．注意事项： 

①无论是否涉密送审，均需按照《博士学位系统操作指南汇

编》要求登录研究生信息管理系统完成所有程序。区别仅在于：

按涉密盲审的，博士学位论文须纸质传输，不能在系统中上传电

子档；非涉密盲审的，博士学位论文电子档须在匿名上传的位置



上传。 

②保密要求：拟申请定密的学位论文，应按照保密管理要求

做好论文制作环节的保密工作，不得在联网计算机上存储、处理

涉密内容；被定密学位论文的评阅、答辩等环节应按保密管理规

定执行；论文不得通过网络传输。 

6．涉密方面的专业性问题请咨询国防科技研究院杨老师（校

行政楼 504室），联系电话：67880788。 

 

如有疑问，请及时联系我们。 

联系人： 学位办 何卫华 

联系电话：67885154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附件 2 

关于 2016 年上半年硕士学位论文定密工作的通知 

 

拟申请学位的全体硕士研究生：  

按照《中国地质大学（武汉）博士、硕士学位论文定密工作

办法》和《关于做好 2016年上半年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及学位申

请工作的通知》文件要求，拟申请学位论文定密的硕士生请按照

以下要求做好论文定密申请工作。未在规定的时间内办理学位论

文定密申请者，本学期将不再受理此项工作。  

一、定密要求  

研究生应认真填写《中国地质大学（武汉）博士、硕士学位

论文定密申请表》（研究生院主页—表格下载—学位—学生专用答

辩材料中下载），不得有空白项目，密点要准确，要标明论文中哪

些数据、图件和哪些部分涉密，并注明页码，不得笼统划分。  

二、申请时间及材料要求  

硕士生应于 2016 年 5 月 31 日前将《中国地质大学（武汉）

博士、硕士学位论文定密申请表》和一本纸质学位论文送交各学

院研究生秘书，学院审核学生的定密申请材料后，按照要求填写

《中国地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定密汇总表》（含电子文件），6 月 3

日之前交至研究生院学位办。  

三、保密要求 

   拟申请定密的学位论文，要按照保密管理要求做好论文制作

环节的保密工作，不得在联网计算机上存储、处理涉密内容；被

定密学位论文的评阅、答辩等环节要按保密管理规定执行；论文



不得通过网络传输。  

如有疑问，请及时联系我们。 

联系人： 学位办 叶静 

联系电话：67885154 

 


